《南昌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好的减轻企业负担、化解用工风险、提高保障待遇，更好的破解特定人群、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难题，我市于2024年3月1日起在全市试点补充工伤保险，试行期为2年，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深化试点工作成效，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保障待遇，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拟了《南昌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在推动已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和参保困难的特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补充工伤保险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1.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省委市委多次要求要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省先后在赣州、南昌、吉安、抚州、上饶、宜春、九江、新余8个地市开展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工作，破解职业伤害保障难题，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2.顺应企业群众减负增待的重要举措。当前，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企业期盼减负纾困，群众期待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推行补充工伤保险后，可以减轻企业经济负担，化解用工风险；群众能够享受更高程度的待遇保障，尤其是能够解决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工伤保险不能覆盖人群的职业伤害保障难题。
3.维护职业伤害权益保障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社会保险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制度设计，因此许多没有劳动关系或劳动关系不明确的超龄从业人员、大学见（实）习生、村居“两委”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特定人员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无法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通过补充工伤保险，将这些从业人群纳入补充工伤保障范围，能够打破劳动关系束缚，实现工伤保险由“身份险”向“行为险”的转变，实现“劳动权”与“保障权”的更相适应。
二、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计七个部分35条。
第一部分总则。共5条，明确了目的意义、法律依据、政策定位、收支模式、经办方式。
第二部分参保范围。共1条，明确了两类人员可以纳入补充工伤保险保障范畴：一是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含工程建设项目)的所有参保人员；二是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9类特定人员。
第三部分参保缴费。共8条，明确了缴费方式、缴费基数、缴费费率、费率政策、资金划转、实名制管理、资金征缴等内容。
第四部分认定、鉴定标准和程序。共3条，明确了认定、鉴定的标准和程序，时限要求。
第五部分待遇给付和核定。共10条，明确了享受待遇条件、待遇项目、待遇标准、给付方式、终止条件、支付时限。
第六部分职业伤害预防。共2条，明确了预防费用提取比例，立项实施要求。
第七部分附则。共6条，明确了政策可以动态调整，争议处理方式，考核机制，施行时间，政策解释部门。
三、特色亮点
一是补齐民生短板，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试行后，我市在试点基础上按照延迟退休政策的有关要求将超龄人员由原来的70周岁放宽至73周岁；村（社区）“两委”人员方面增加了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新增了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聘用人员，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医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依法成立的各类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组织中不能纳入工伤保险保障的工作人员以及全市依法注册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教职人员3类人员；因明年1月起国家将在我省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将本市行政区域内未纳入国家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保范围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畴，并取消平台企业的限制；灵活就业人员方面，强化了在我市区域内就业的要求，取消了在本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要求。
二是切实助企纾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工伤职工依法享受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相关待遇后，企业仍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待遇。如果企业参加补充工伤保险，承办机构可替代企业支出费用比例由原来的77%提高至82%左右，企业经济进一步减轻。企业参加补充工伤保险，人均缴费每月约为11元，一年约为132元。如企业参加商业雇主责任险，人均缴费每月约为133元，一年为1596元，可为企业减轻91.73%的负担；如企业参加商业意外伤害险，以第四档为例，每年需缴费约1876元，将为企业减轻92.96%的负担。
三是有效补充支付，进一步提高保障待遇。用人单位参加补充工伤保险后，待遇保障替代率将由试点期间的30%提高至40%。对工伤职工发生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除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外，超工伤保险规定支付范围的剩余部分，0-10万元由试点期间的70%由承办机构给付提高至75%，10万以上由试点期间的50%由承办机构给付提高至60%，每人每次最高限额由试点期间的8万元提高至10万元，年度累计最高限额由试点期间的15万元提高至30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工伤职工的保障待遇。特别是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伤残人员增加了生活护理费，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人员、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人员分别在工伤保险基础上增加全省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0%、5%，按照现行标准预计每人每月分别增加790元、395元左右的生活护理费，进一步提高了工伤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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